
  

 

 

  

    

 

 

 

文件編號： SHC 26/2023

香港房屋委員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議事備忘錄

資助出售單位的按揭安排

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委員通過建議，就向資助出售單位買家提供按

揭貸款的財務機構，延長有關按揭保證契據下的 (a ) 最長按揭貸款保證期

和 (b) 最長按揭還款期。

建議  

2. 現請委員通過以下安排：  

註 1(a ) 由個別單位的首次轉讓 日期起計，在一手市場出售的租者

置其屋計劃（下稱「租置計劃」）單位，按揭貸款保證期由

最長  25 年延長至最長  30 年（第 11 段）；  

(b) 在一手市場出售的新居者有其屋（下稱「居屋」）／綠表置

居計劃（下稱「綠置居」）項目／租置計劃單位，在按揭保

證契據下的按揭貸款還款期由最長  25 年延長至最長  30 年

（第 12 段）；  

(c ) 由個別單位的首次轉讓日期起計，在第二市場出售的居屋／

綠置居單位的按揭貸款保證期由最長  30 年延長至最長  50 年，

及租置計劃單位由最長  25 年延長至最長  50 年。在首  40 年，

為白表買家和綠表買家提供的按揭貸款保證會維持在現時的

水平，即分別是單位估值或買價的 90% 和 95%（以較低者為

準）。若個別單位在首次轉讓日期起計第  40 年以後至第  50 年

註 1 首 次 轉 讓 是 指 單 位 由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下 稱「 房 委 會 」）售 予 第 一 位 業 主，而 就

私 人 機 構 參 建 居 屋 計 劃 項 目 而 言 ， 則 指 單 位 由 私 人 發 展 商 售 予 第 一 位 業 主 ， 但

如 屬 由 房 委 會 先 行 向 私 人 發 展 商 購 買 單 位 的 情 況 ， 首 次 轉 讓 則 指 單 位 由 房 委 會

售 予 第 一 位 業 主 。



   

  

 

 

 

  

 

 

 

 

 

 

  

  

註 2期間發生按揭違約的情況 ，則為資助出售單位向參與單位

按揭的財務機構提供的按揭貸款保證最高是單位估值或買價

的 80% （以較低者為準），有關做法適用於所有類別資助出

售單位的綠表和白表買家（第 13 至 16 段）；  

(d) 在第二市場出售的居屋／綠置居／租置計劃單位的按揭還款

期由最長  25 年延長至最長  30 年（第 17 段）；  

(e ) 會後把本文件銷密（第 29 段）。

資助出售單位的按揭保證契據

背景  

3. 為鼓勵銀行和認可財務機構為購買資助出售單位買家提供按

揭貸款和較優惠的按揭條款，房委會為參與提供資助出售單位按揭貸款

的銀行和認可財務機構（下稱「參與財務機構」）提供按揭貸款保證。根

據房委會與參與財務機構所簽訂的按揭保證契據，在按揭貸款保證期內

及適用的按揭保證契據所列的指定情況下，房委會會承擔有關資助出售

單位按揭人拖欠的還款差額。按揭貸款保證適用於在一手市場和第二市

場出售而無須繳付補價的居屋 、綠置居和租置計劃單位 。 註 3 註 4

4 . 按揭保證契據的主要特點載述於下文各段。

貸款額  

5. 就一手市場而言，房委會為綠表申請者向參與財務機構提供

單 位 買 價 最 高  95% 的 按 揭 貸 款 保 證 ； 為 白 表 申 請 者 提 供 單 位 買 價

最高  90% 的按揭貸款保證。就第二市場而言，房委會為綠表申請者向參與

財務機構提供單位估值或買價（以較低者為準）最高  95% 的按揭貸款保

證；為白表申請者提供單位估值或買價（以較低者為準）最高  90% 的按揭

貸款保證。

註 2 按 揭 違 約 是 指 出 現 參 與 財 務 機 構 根 據 有 關 按 揭 保 證 契 據 發 出 出 售 通 知 的 情 況 。

註 3 包 括 私 人 參 建 居 屋 計 劃 和 可 租 可 買 計 劃 。

註 4 貸 款 保 證 不 適 用 於 已 向 房 委 會 繳 付 補 價 而 在 公 開 市 場 出 售 的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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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期  

6. 根據按揭保證契據，在一手市場和第二市場，居屋及綠置居

單位按揭貸款保證期，由個別單位首次轉讓日期起計最長為 30 年；而

租置計劃單位按揭貸款保證期，則由個別單位首次轉讓日期起計最長為  
25 年。

還款期  

7. 考慮到當時私人住宅物業按揭市場的普遍做法、資助出售單

位買家的負擔能力，以及有需要把房委會所需承擔的風險控制於適當水

平 ， 房 委 會 規 定 參 與 財 務 機 構 向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買 家 提 供 還 款 期 最 長 為 
25 年的按揭貸款。

目前情況  

8. 我們得悉，對於不再受或有部分不受按揭保證契據保障的按

揭貸款，一些參與財務機構可能不會提供按揭保證契據所允許的最高貸

款額和最長按揭還款期（上文第 5 和第  7 段）。這些機構在按揭貸款保證

期屆滿後，即單位不再受按揭保證契據保障時，會按照香港金融管理局在
註 5其指引中訂下的按揭成數上限提供按揭貸款 。另有其他財務機構則提供

與按揭貸款保證期屆滿日同時結束的還款期。 

9. 有 意 見 指 房 委 會 提 供 的 按 揭 貸 款 保 證 期 不 足 ， 令 居 屋 第 二

市場資助出售單位的準買家在取得按揭貸款時遇到困難，可能是白表居

屋 第 二 市 場 計 劃 （ 下 稱 「 白 居 二 」 ） 配 額 使 用 率 偏 低 的 原 因 之 一 。 就

「白居二」的背景，為滿足白表申請者的置業訴求，房委會於  2013 年 1 月

推出「擴展居屋第二市場至白表買家的臨時計劃」（下稱「臨時計劃」），

容許獲白表資格的合資格申請者購買第二市場未補價的資助出售單位。

「白居二」設有全年配額予符合白表資格準則的申請者。第一輪臨時計劃

提供  5 000 個配額，已於  2015 年 4 月結束。 2015 年 8 月推出的第二輪臨

時計劃提供  2 500 個配額，亦於 2017 年 5 月結束。超過 4 000 名白表申請

者透過兩輪臨時計劃自置居所。房委會於  2017 年 11 月通過把臨時計劃恆

常化為「白居二」。「白居二 2018」於 2018 年 3 月推出，配額為 2 500 個，

有 關 配 額 於 「 白 居 二 2019 」 增 至  3 000 個 及 於 「 白 居 二  2020 」 、

「白居二  2022」和「白居二 2023」增至  4 500 個。雖然有關配額申請踴躍，

超額認購率平均為 23 倍，惟近期「白居二」配額的使用率仍然偏低，平

均約為  50%。

註 5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向 銀 行 發 出 指 引 ， 修 訂 適 用 於 物 業 按 揭 貸 款 的 逆 周 期 宏 觀 審 慎

監 管 措 施 ， 而 有 關 修 訂 由 2023 年 7 月 7 日 起 生 效 。 價 值 1 , 500 萬 港 元 或 以 下 的

自 用 住 宅 物 業 的 按 揭 成 數 上 限 調 整 至 七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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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延長按揭貸款保證期和還款期 

10. 行政長官在《 2023 年施政報告》提出放寬資助出售單位按揭

貸款保證的安排，包括延長二手市場最長  30 年按揭貸款保證期至  50 年，

及延長按揭人所容許的最長按揭還款期，讓買家可獲得年期更長的按揭

貸款，有助單位流轉。在考慮第二市場的現有單位數目等相關因素後，我

們建議放寬資助出售單位買家的按揭貸款安排，詳述於下文各段。

在一手市場出售的新居屋／綠置居項目和租置計劃單位 

11. 根據現時適用於一手市場的按揭保證契據，按揭貸款保證期

由個別單位首次轉讓予業主的日期起計，居屋／綠置居單位的保證期最

長為  30 年，而租置單位最長為 25 年，所有銷售計劃的按揭還款期最長

為 25 年。鑑於現時私人住宅物業的按揭年期最長為  30 年，我們認為現時

最長按揭貸款保證期定為  30 年是合適的。為與居屋／綠置居單位一致，

我們建議，將在一手市場出售的租置計劃單位的按揭貸款保證期由最長  
25 年延長至最長 30 年。建議的安排將適用於在一手市場出售的租置計劃

單位，而買賣交易的完成日期和簽立相關法定押記的日期均在 2024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  

12. 為配合參與財務機構所容許的最長按揭年期，我們建議，將

在一手市場出售的新居屋／綠置居項目和租置計劃單位，在按揭保證契

據下按揭貸款的按揭還款期由最長 25 年延長至最長  30 年。建議的安排

將適用於在一手市場出售的新居屋／綠置居項目及租置計劃單位，而買

賣交易的完成日期和簽立相關法定押記的日期均在  2024 年 1 月 1 日或

之後 。註 6

在第二市場出售的居屋／綠置居和租置計劃單位 

13. 根據現時適用於第二市場的按揭保證契據，按揭貸款保證期

由個別單位的首次轉讓日期起計算，居屋／綠置居單位的保證期最長為  
30 年而租置計劃單位最長為 25 年；所有銷售計劃的按揭還款期最長為 
25 年。由於按揭貸款保證期是由個別單位的首次轉讓日期起計算，不少單

位的剩餘保證期相對較短。故此有些準買家或未能向參與財務機構取得

較長的按揭還款期或較高的按揭成數。

註 6 新 居 屋 ／ 綠 置 居 項 目 是 指 在  20 23 年 1 2 月 1 日 或 之 後 獲 發 佔 用 許 可 證 的 居 屋 ／

綠 置 居 項 目 。 首 個 預 計 在 2023 年 12 月 1 日 或 之 後 獲 發 佔 用 許 可 證 的 項 目 ， 暫

為 鑽 石 山 啟 鑽 苑，該 屋 苑 的 單 位 預 計 在 獲 發 佔 用 許 可 證 一 個 月 後 簽 立 法 定 押 記，

即 2024 年 1 月 1 日 或 之 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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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約有  39 000 個居屋／綠置居單位

（約佔  14%）和約有  36 000 個租置計劃單位（約佔 24%）的剩餘保證期超

過十年。為了促進資助出售單位在第二市場的成交，同時控制房委會的

財務風險，我們建議，將在第二市場出售的居屋／綠置居單位的按揭貸款

保 證 期 ， 自 個 別 單 位 的 首 次 轉 讓 日 期 起 計 ， 由 最 長  30 年延長至 最長  
50 年，租置計劃單位則由最長 25 年延長至最長  50 年（ 請 參 閲 下 文

第 15 段）。就按揭貸款保證期獲延長至  50 年，剩餘保證期超過十年的

居 屋 ／ 綠 置 居 單 位 會 由 約 14% 大 幅 增 加 至 約 98%， 而 剩 餘 保 證 期 超 過

十年的租置計劃單位則由約 24% 增至  100%（詳情請參閲附件）。  

15. 延長按揭貸款保證期將增加房委會所須承擔的財務風險。經

考慮載於下文第 20 至 23 段的分析，我們建議若在首 40 年發生按揭違約，

現行的安排將維持不變，即房委會為綠表申請者向參與財務機構提供單

位估值或買價（以較低者為準）最高  95% 的按揭貸款保證；為白表申請者

提供單位估值或買價（以較低者為準）最高  90%的按揭貸款保證。然而，

若按揭違約在第 40 年以後至第  50 年期間發生，我們建議房委會向參與

財務機構就按揭貸款提供最高為單位估值或買價（以較低者為準） 80% 的

按 揭 貸 款 保 證 ， 有 關 做 法 適 用 於 所 有 類 別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的 綠 表 和 白 表

買家。 

16. 延長按揭貸款保證最長年期的建議應會有助第二市場資助出

售單位的準買家向銀行申請按揭貸款。假如準按揭人所需的按揭成數為 
80%以上，可申請及參加由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下稱「按揭證券公司」）

全資擁有的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下稱「按證保險公司」）提供的按揭
註 7保險計劃（按保計劃） 。就此，我們已與按證保險公司達成協議，按證

保險公司會提供按保計劃，讓資助出售單位白表和綠表申請者可分別取

得最高  90% 和 95% 按揭貸款。 

17. 經考慮私人住宅物業普遍批出的最長按揭年期後，我們建議

在 第 二 市 場 出 售 的 居 屋 ／ 綠 置 居 ／ 租 置 計 劃 單 位 的 按揭還款期由最長 
25 年延長至最長  30 年。

註 7 準 按 揭 人 須 符 合 按 證 保 險 公 司 所 訂 的 若 干 準 則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供 款 入 息 比 率 ，

以 及 其 上 限 須 符 合 壓 力 測 試 。 現 時 ， 獲 房 委 會 按 揭 貸 款 保 證 的 按 揭 無 須 符 合 上

述 準 則 。 鑑 於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於 20 23 年 7 月 7 日 修 訂 指 引 （ 見 上 文 註 5） ， 按

證 保 險 公 司 的 按 保 計 劃 由 同 日 起 為 銀 行 貸 款 七 成 按 揭 成 數 以 上 的 部 分 提 供 保

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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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因應擬備所需文件和聯絡參與財務機構及按證保險公司所需

的時間，我們計劃在  2024 年 3 月 1 日（推行日期）起實施延長最長按揭

貸款保證期和還款期的建議，新安排將適用於所有在推行日期當日或之

後用作購買在第二市場出售的居屋／綠置居／租置計劃單位而提取的新

按揭貸款。  

19. 建議的安排撮述如下：

現行安排 建議安排

最長保證期 *
（最高保證金額）

最長

還款期

最長保證期 *
（最高保證金額）

最長

還款期

一手市場

居屋／

綠置居  

30 年

（綠表： 95%；

白表： 90%） 
25 年 

30 年

（綠表： 95%；

白表： 90%） 30 年

租置計劃  
25 年

（綠表： 95% #） 
25 年 

30 年

（綠表： 95% #）

第二市場

居屋／

綠置居  

30 年

（綠表： 95%；

白表： 90%） 
25 年

首 40 年

（綠表： 95%；

白表： 90%）

第 40 年以後至

第 50 年

（綠表： 80%；

白表： 80%） 

30 年

租置計劃  
25 年

（綠表： 95%；

白表： 90%） 
25 年 

* 最長保證期由個別單位首次轉讓日期起計算 。 

# 對 於 購 買 租 置 計 劃 單 位 的 現 租 戶 而 言 ， 最 高 保 證 金 額 為 繳 付 意 向 金
（ 2,500 元）後的買價餘額；至於在居屋／綠置居出售計劃中售予綠表買家的
租置計劃回收單位，最高保證金額為繳付予房委會的定金（不少於買價 5%）
後的買價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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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及人手的影響 

20. 截至  2023 年 3 月底，在居屋 ╱綠置居╱租置計劃一手市場和

第二市場售出的單位，其獲房委會按揭貸款保證的未償還貸款總額分別

為 552.10 億元和  314.98 億元，涉及合共 66 250 宗按揭貸款。由 1984/85 年

度至  2022/23 年度的  39 年間，房委會共支付了  9.91 億元，以償付居屋╱

綠置居╱租置計劃一手市場和第二市場約  4 500 宗拖欠按揭貸款個案的還
註 8款差額，平均每宗個案為 22 萬元或每年  2,500 萬元 。逾九成（或 9.71 億

元）須由房委會承擔未償還按揭貸款的拖欠還款個案在 1997/98 年度至  
2009/10 年度的  13 年間償付，平均每年為 7,500 萬元，主要是由於 1997 年

後樓價下滑，以及  2003 年爆發「沙士」所致。  

21. 儘管提供保證所涉及的財務支付相對較少，但應當強調的是，

房委會可能承受的財務損失極易受樓價波動影響。舉例說， 2006/07 年度

是為拖欠貸款個案支付最高金額的單一年度，一年便超過  2.16 億元，原

因是前幾年樓價大幅下跌，而在  2015/16 年度至 2019/20 年度樓市暢旺的

五年間，支付總額只有約  10 萬元。此外，置業人士的按揭貸款額與樓價

成 正 比 ， 例 如 居 屋 ╱ 綠 置 居 ╱ 租 置 計 劃 平 均 每 宗 按 揭 貸 款 的 金 額 ， 由 
2006/07 年度的  37 萬元增至  2022/23 年度的  131 萬元，增幅逾三倍。一旦

住宅單位的價格大跌，尤其是在保證期的首數年，房委會將須承擔重大

支付。 

22. 由於涉及經濟狀況、未來樓價、借款人的收入或還款能力、

成交量、現行按揭利率等多項因素的影響，故此實在難以預測這些因素的

發展，從而推算延長最長按揭貸款保證期所造成的財務影響。儘管如此，

以最壞的情境推算，即參照過去  39 年來情況最差的 2006/07 年度，而當

年為拖欠貸款個案支付的金額是歷來最高的，並計及平均按揭貸款額的

增加，以及有關建議可能會令所涵蓋的居屋╱綠置居╱租置計劃單位數

目有所增加，按 2022/23 年度的價格水平計算，我們粗略估計每年為拖欠

貸款個案而支付的金額會達  7.87 億元 。 註 9

23 . 考慮到按揭貸款的止贖風險會隨時間遞減，加上過往的拖

欠還款率較低，我們建議可延長貸款保證期至 50 年，但在延長期處於

第 40 年以後至第  50 年期間，按揭保證的水平則降至  80%，以在促使資助

出售單位買家取得按揭與房委會須承擔的財務風險之間取得平衡。

註 8 若 出 現 拖 欠 還 款 的 情 況 ， 在 參 與 財 務 機 構 出 售 有 關 單 位 後 ， 如 出 售 收 益 不 足 以

彌 補 未 償 還 的 貸 款 金 額 ， 房 委 會 會 向 參 與 財 務 機 構 償 還 有 關 差 額 。

註 9 為 拖 欠 貸 款 個 案 支 付 的 金 額 是 根 據 拖 欠 率 估 計 的 ， 即 拖 欠 貸 款 個 案 數 目 相 對 於 
2006 /07 年 度 獲 房 委 會 按 揭 貸 款 保 證 的 未 償 還 按 揭 貸 款 總 數 ， 以 及 2022 /23 年 度

未 償 還 按 揭 貸 款 總 數 與 每 宗 個 案 的 平 均 貸 款 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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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延長按揭保證契據下的最長按揭貸款保證期和還款期不涉及

額外員工開支。

對資訊科技的影響 

25. 我們會改進現時有關按揭貸款或有負債的電腦系統，以配合

建議的安排。

法律上的影響 

26. 我們會修訂一手市場和第二市場相關按揭保證契據的條款，

以配合延長按揭貸款保證期和還款期最長年期的建議。

公眾反應及公布事宜 

27. 延長資助出售單位的按揭保證契據下最長按揭貸款保證期和

還款期，預期會受資助出售單位的按揭人、參與財務機構和市民歡迎。  

28. 獲小組委員會通過後，我們會發出新聞稿，公布延長資助出

售單位的按揭保證契據下最長按揭貸款保證期和還款期。我們亦會通知

近期購買了未落成居屋／綠置居項目的資助出售單位買家與及在未來出

售資助出售房屋時宣傳最新的安排。

文件銷密  

29. 我們建議於會後把本文件銷密。文件在銷密後，公眾可於房

委會網頁、房屋署圖書館和透過房屋署的公開資料主任，查閱有關資料。

提交參考  

30. 本文件的副本同時提交房委會和財務小組委員會委員參考。

- 8 -



   

       

  

 

 

   

 

討論  

31. 在 2023 年 11 月 17 日舉行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我們會邀請

委員通過上文第 2 段的建議。

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秘書黃令時

電話： 2761 5033

傳真： 2761 0019

檔號 ： HD4-1/EST/1-55/1

（策略處）

發出日期： 2023 年 11 月 14 日

副本送：房屋委員會委員

財務小組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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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 1 頁，共  2 頁）

第二市場按揭保證契據下按揭貸款保證期的估計剩餘年期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表 1：居屋／綠置居單位

剩餘保證期

（年）

若最長保證期不獲延長的情況

（保證期現時為  30 年）

若最長保證期獲延長的情況

（由  30 年延長至  50 年）

目前情況  
5 年後的情況

（即截至  2028 年 
9 月 30 日）

目前情況  
5 年後的情況

（即截至  2028 年 
9 月 30 日）

單位
%

約數  
單位

%
約數  

單位
%

約數  
單位

%
約數  

超過  40

超過  30 至 40

超過  20 至 30 

超過  10 至 20 

不適用

不適用

34 000 12% 

5 000 2% 

不適用  

不適用  

31 000 11% 

5 000 2% 

34 000 12% 

5 000 2% 

142 000 51% 

93 000 33% 

31 000 11%

5 000 2%

75 000 27%

131 000 47%

小計

（超過  10） 
39 000 14% 36 000 13% 274 000 98% 242 000 87%

超過  0 至 10 

保證期已屆滿  

142 000 51% 

99 000 35% 

75 000 27% 

169 000 60% 

6 000 2% 

0 0% 

38 000 14%

0 0%

小計

（ 10 及以下）  
241 000 86% 244 000 87% 6 000 2% 38 000 14%

總計  280 000 100% 280 000 100% 280 000 100% 280 000 100% 



 

    

       

       

           

            

 
          

          

          

 
          

            

附件

（第 2 頁，共  2 頁）

表 2：租置計劃單位

剩餘保證期

（年）

若最長保證期不獲延長的情況

（保證期現時為  25 年）

若最長保證期獲延長的情況

（由  25 年延長至  50 年）

目前情況  
5 年後的情況

（即截至  2028 年 
9 月 30 日）

目前情況  
5 年後的情況

（即截至  2028 年 
9 月 30 日）

單位
%

約數  
單位

%
約數  

單位
%

約數  
單位

%
約數  

超過  40

超過  30 至 40

超過  20 至 30 

超過  10 至 20 

不適用

不適用

12 000 8% 

24 000 16% 

不適用  

不適用  

0 0% 

28 000 19% 

28 000 19% 

34 000 22% 

89 000 59% 

0 0% 

12 000 8%

24 000 16%

101 000 67%

14 000 9%

小計

（超過  10） 
36 000 24% 28 000 19% 150 000 100% 150 000 100%

超過  0 至 10 101 000 67% 34 000 22% 0 0% 0 0%

保證期已屆滿  14 000 9% 89 000 59% 0 0% 0 0%

小計

（ 10 及以下）  
114 000 76% 122 000 81% 0 0% 0 0%

總計  150 000 100% 150 000 100% 150 000 100% 150 000 100%

註： 
1. 保證期由個別單位首次轉讓日期起計算。 

2. 因四捨五入關係，個別項目的總和可能不等於其總數。  

3. 居屋／綠置居的按揭貸款保證期由首次轉讓日期起計，最長為  30 年。由於

部分居屋單位推售年份較早，因此我們並無這些單位首次轉讓日期的資料。

若假設有關居屋項目的落成日期與同一項目內所有單位的首次轉讓日期相

同，我們可粗略估算這些單位的剩餘按揭貸款保證期。  

4. 租置計劃單位的保證期由首次轉讓日期起計，最長為  25 年。




